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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9月 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印发电力装备行业稳增长工作方

案（2023－2024年）的通知》（工信部重装〔2023〕119号），指出 2023－
2024年，我国积极践行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为电力

装备行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新动能，电力装备行业稳增长形势良好。工作举措包

括依托国家风电、光伏、水电、核电等能源领域重大工程建设，鼓励建设运营

单位加大对攻关突破电力装备的采购力度，依托重点工程建设推动攻关成果示

范应用，通过示范引领，促进电力装备推广应用。引导装备制造企业提高供给

质量，保障好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加快大型风机叶片应用验证平台建设，

推动攻关突破的风电叶片使用平台进行应用验证。推动电力装备锻长板、补短

板，研究制定风电、核电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利用相关机制推动核

电装备关键零部件攻关，依托相关专项统筹推进特高压换流变压器有载分接开

关等项目研发，继续支持攻关突破一批关键核心零部件。（查看更多）

2023年 9月 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 海关总署、

金融监管总局、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汽车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3—
2024年）的通知》（工信部联通装〔2023〕145号）,《方案》提出，组织开展

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工作，加快城市公交、出租、环卫、邮政

快递、城市物流配送等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研究探索推广区域货运重卡

零排放试点，进一步提升公共领域车辆电动化水平。组织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

活动，鼓励企业开发更多先进适用车型，充分挖掘农村地区消费潜力。鼓励开

展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应用，推动新能源汽车与能源深度融合发展。深入推进

燃料电池汽车示范，稳步提升燃料电池汽车应用规模。（查看更多）

2023年 8月 31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加强电力可靠性数据治理 深化可靠

性数据应用发展的通知》（国能发安全〔2023〕58号），到 2025年底，纳入

可靠性统计口径且投产满半年及以上的新建机组（水电、火电、核电）、新能

源场站（风电、光伏）全部实现主要设备可靠性数据实时采集上报；输变电主

https://wap.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3/art_8662c743aeb24c67aa58be8e18b1f189.html
https://wap.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3/art_345e17e8729443eb8be3ecac767658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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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设施实现可靠性停运事件实时采集，输变电回路、直流输电系统停复电信息

及运行状态实时采集覆盖率不低于 50%；除部分偏远地区外，供电系统实现基

于实时数据的供电可靠性管理。到 2028年底，全面建成基于实时数据的电力可

靠性管理体系。发电企业要通过提取分析发电设备实时运行数据，自动生成设

备状态信息，统计并上报发电设备的非计划停运、非计划降低出力等可靠性信

息。（查看更多）

2023年 9月 14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供电营业规则（征求意见稿）>的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共 10章、109条。对现行《供电营业规则》

保留 43条，修改 58条，删除 6条，新增 8条。主要作了以下调整完善：一是

删除了明显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有关内容。二是删除了

已明确取消的供电企业垄断性服务收费项目的有关内容。三是修改了与法律法

规不一致或相抵触的有关内容。四是调整了部分因政策变化、标准细化、职责

调整等原因导致不符合工作实际的有关内容。五是增加了进一步保障用户特别

是居民住宅用户用电权益的有关内容。六是吸取了供电企业部分已有成熟实践

经验的业务内容。（查看更多）

2023年 9月 7日， 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浙江省推动

新能源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2023-2025年）》，要求到 2025年，形成

年产 150GW光伏电池及组件、5GW风电整机及零部件、100GWh储能电池、

5000套以上氢燃料电池装备的生产制造能力，全省规模以上新能源制造业产值

达到 8000亿元。到 2025年，全省光伏、风电、储能、氢能等新能源应用场景

不断丰富，建成一批源网荷储、光伏建筑一体化等示范应用项目，光伏、风电

累计装机规模突破 4000万千瓦。实施意见还同时公布了《浙江省能源电子产业

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年）》《浙江省风电装备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3-
2025年）》《浙江省氢能装备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年）》《浙江省

核电关联制造业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年）》。（查看更多）

2023年 9月 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完善广西能源绿色

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实施方案》，要求到 2030年，基本建立完整的

http://zfxxgk.nea.gov.cn/2023-08/31/c_1310739491.htm
https://www.ndrc.gov.cn/hdjl/yjzq/202309/t20230914_1360605.html
https://jxt.zj.gov.cn/art/2023/9/11/art_1582899_257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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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基本制度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以绿色低碳为导向的能源消

费制度、开发利用机制和安全保供体系，完善全面支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科

技创新体系、政策保障机制和治理机制，形成非化石能源既基本满足能源需求

增量又稳步规模化替代化石能源存量、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得到全面增强的能源

生产消费格局。引导工业企业开展清洁能源替代，降低单位产品碳排放，鼓励

具备条件的工业园区和企业率先形成低碳、零碳能源消费模式。推行绿色低碳

交通设施装备，推广大容量电气化公共交通和电动汽车，鼓励发展氢能、先进

生物液体燃料、天然气等绿色能源交通工具。（查看更多）

2023年 9月 6日，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发展改革委、经济信息委、住房和城乡

建委、交通局、农业农村委、能源局联合印发《重庆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

方案》，《方案》提出了两个阶段性目标。到 2025年，全市减污降碳协同推进

工作格局基本形成，绿色低碳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碳减

排与环境质量改善协同推进取得积极成效，减污降碳协同度有效提升。到 2030
年，减污降碳协同能力显著提升，助力实现碳达峰目标，碳达峰与空气质量改

善协同推进取得显著成效，水、土壤、固体废物等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

显著提高。《方案》明确出 5大方面 23项主要任务，并提出三项保障措施，包

括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宣贯交流、加强督察评估考核。（查看更多）

http://fgw.gxzf.gov.cn/zfxxgkzl/wjzx/zyzc/gzfa/t16999721.shtml
https://sthjj.cq.gov.cn/zwgk_249/zfxxgkml/zcwj/zclwj/202309/t20230906_123110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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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8月 20日，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 1080号
建议的答复，对支持宁夏煤炭先进产能建设增强能源保供基地资源保障能力的

建议进行答复。国务院有关部门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能源保供

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十四五”煤炭规划组织实施，继续支持宁夏煤炭先进产

能建设，有序释放煤炭先进产能，持续增强宁夏煤炭供应保障能力和供给弹性。

一是科学编制煤炭矿区总体规划。指导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及时组织编

制（修编）煤炭矿区总体规划，按照资源集约化、规模化开发原则，科学合理

划分井田，优先规划大型现代化煤矿，提高装备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二是有

序核准一批煤矿项目。在“十四五”煤炭规划确定的规模内，再核准一批先进

产能煤矿项目，优化煤炭产业结构，推进宁东大型煤炭基地建设。三是推进煤

矿项目建设投产。指导宁夏发展改革委强化统筹协调，帮助企业加快建设煤矿

手续办理，推动已核准项目尽快开工建设，督促在建煤矿进一步优化工期安排，

尽快投产达产；坚持分类妥善处置，加快停产停建煤矿复工复产，最大程度发

挥既有产能作用。（查看更多）

2023年 9月 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

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新型工

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加强闽台产业合作，提升两岸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

平。加强要素保障，支持古雷石化产业基地、宁德动力电池集群等建设集聚两

岸资源要素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基地、先进制造业集群。（查看更多）

2023年 9月 14日，为规范煤炭行政处罚行为，保障和监督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有

效实施行政管理，推动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向社会公

开征求<煤炭行政处罚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其中提到，煤

http://zfxxgk.nea.gov.cn/2023-08/20/c_1310739824.htm
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9/content_69035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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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行政处罚程序分为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对依法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

应当适用简易程序；其他煤炭行政处罚，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的规定适用普通程序。违反煤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事实确凿并有法定

依据，对公民处以二百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

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查看更多）

2023年 9月 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发布，包括三类立法项目。

其中，第一类项目为“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共 79件，

包括能源法、原子能法、可再生能源法（修改）。第二类项目为“需要抓紧工作、

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共 51件，第三类项目为“立法条件尚不完全具

备、需要继续研究论证的立法项目”，同时对积极研究推进环境（生态环境）法

典和其他条件成熟领域的法典编纂工作作出部署安排。（查看更多）

2023年 9月 1日，由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投资的海太长江隧道清洁能源供电

工程正式开工。海太长江隧道是世界最长、中国断面最大的公路水下盾构隧道，

项目推进中将深入探索绿色施工技术和智慧管理手段，全面系统构建“零碳隧

道”智慧绿色生态链。海太长江隧道清洁能源供电工程将以陆上风机、分布式

光伏、储能系统（风光储系统）等设施为主体，将分布式风电机组和分布式光

伏电站配合地下储能系统组成一个整体，利用地下储能系统的双向功率特性以

及灵活调节特性，对风、光混合发电系统的输出功率进行平滑调度，实现输出

功率平稳过渡，使得混合发电系统比单一形式发电更加稳定、可靠、有效。隧

道清洁能源供电工程创新交通能源融合发展模式，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减少

传统化石能源的使用，建成后将为隧道提供绿色、低成本的施工和运营用电，

助力海太长江隧道打造全国首座高速公路“零碳隧道”。（查看更多）

2023年 9月 7日，中科固能硫化物全固态电解质生产基地项目在江苏溧阳签约，

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世界范围内首条百吨级规模化制备硫化物固态电解质的生

产线，为未来建成万吨级别硫化物固态电解质的制备提供经验基础及数据支撑，

并同时在设备设计、工艺路线等方面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的核心关键知识产权。

项目将分两期进行。其中一期总投资 10亿元，进行全固态硫化物电解质材料大

批量生产，预计 2025-2026年具备满产能力，同年将开启硫化物固态电解质膜、

原材料、全固态电芯小试。二期总投资 50亿元，规划 2030年之前建成全固态

https://www.ndrc.gov.cn/hdjl/yjzq/202309/t20230914_1360600.html
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309/t20230908_431613.html
https://www.jchc.cn/content?first=7&second=8&articleId=12891&detailType=article&type=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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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产业园。（查看更多）

2023年 9月 5日，方正县绿色氢能二十万吨级能源产业基地建设投资洽谈会在

县委常委会议室召开，会议听取了《基于绿氢的国电投黑龙江碳中和产业基地

规划方案》和相关企业情况介绍。据了解，绿氢是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后通过

电解工序制氢，制氢过程完全没有碳排放。根据国电投荆楚能源有限公司《基

于绿氢的国电投黑龙江碳中和产业基地规划方案》，该产业基地规划总投资

600亿元，主要建设“绿电--绿氢--绿醇+绿氨”产品线，主要产品包括绿电、绿氢、

生物甲绿色合成氨。一期工程投资 150亿元，主要收益包括氢、醇、氨，年产

值 40亿元，利税 4亿元，增加就业 2000人以上，年处理秸秆农林废弃物 60万
吨，年节约原煤 7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20万吨。（查看更多）

http://www.zgjssw.gov.cn/shixianchuanzhen/changzhou/202309/t20230908_8078003.shtml
http://www.hrbfz.gov.cn/fzx/c109857/202309/c01_92531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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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储能行业观察——以政策法规嬗变为视角

近些年来，国家日益重视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和开发。在“双碳”

目标提出后，储能领域随之备受关注，国家和地方相继出台各种扶持政策。对

于一个新兴行业而言，政策法规的发展往往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行业的发展

历程和趋势。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对国内储能行业进行审视，希望对读者有所帮

助。

一、国内储能行业立法基本发展历程

(一)对于储能概念和范围的探索

2005 年 11 月 29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指导目录》

（发改能源[2005]2517），首次提及“氧化还原液流储能电池”的发展现状。

2009 年 12 月 26 日，随着《可再生能源法》修订，要求电网企业应当发展和应

用智能电网、储能等技术，“储能”首次被写进我国法律。2011 年 3 月 14 日，

全国人大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要求依托信息、控制和储能等先进技术，推进智能电网建设，储能产业首次出

现在国家纲领性的计划文件中。2012 年 7 月 9 日，国务院发布《“十二五”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储能技术同时被纳入风能产业、太阳能产业、

高效节能产业的发展方向。

(二)储能向商业化和规模化应用发展

2017 年 9 月 22 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储能指导意见》），明确未来 10 年储能分两阶段推进工作：第一阶段即“十

三五”期间，实现储能由研发示范向商业化初期过渡；第二阶段即“十四五”

期间，实现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转变。

为落实《储能指导意见》，2020 年 1 月 9 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应急管

理部办公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关于加强储能标准化工作的实施

方案》，确定工作目标为到 2021 年，形成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的储能标准化工

作机制，推进建立较为系统的储能标准体系，加强储能关键技术标准制修订和

储能标准国际化。2021 年 7 月 15 日，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发布《关于加快推

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抽水储能项目和新型储能项目进行了区分。

同年 9 月 24 日，针对新型储能项目，国家能源局出台了《新型储能项目管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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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暂行）》，对新型储能项目的规划引导、备案建设、并网运行、监测监督

进行了规定。

(三)双碳目标赋予储能发展新内涵

双碳目标提出后，中央发布的各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实施方案均对

储能产业进行了布局和规划。例如，国务院于 2021 年 10 月 24 日发布的《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要求，“到 2025 年，新型储能装机容量达到 3000 万千

瓦以上。到 2030 年，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达到 1.2 亿千瓦左右，省级电网基

本具备 5%以上的尖峰负荷响应能力。”

2021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发布，其中明确“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和新型储能技

术规模化应用”，储能产业发展正式被列入“十四五规划”和“2035 远景目

标”。此后，《“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

施方案》相继制定及发布，对能源体系及储能产业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划和指导。

二、国家储能产业政策梳理

2022 年至 2023 年期间，国家密集出台政策文件，促进和支持储能产业发

展。截至 2023 年 6 月，其中主要规范包括如下：

序
号

发布
时间

发布主体 文件名称 文号 储能相关内容

1

2022
年 1
月 29
日

国家发改
委、国家
能源局

“十四五”现
代能源体系规

划

发改能源
〔2022〕
210 号

加快新型储能技术规模化应
用。大力推进电源侧储能发
展，合理配置储能规模，改
善新能源场站出力特性，支
持分布式新能源合理配置储
能系统。

2

2022
年 1
月 29
日

国家发改
委、国家
能源局

“十四五”新
型储能发展实

施方案

发改能源
〔2022〕
209 号

发展目标为到 2025 年，新
型储能由商业化初期步入规
模化发展阶段，具备大规模
商业化应用条件；到 2030
年，新型储能全面市场化发
展。

3

2022
年 1
月 30
日

国家发改
委、国家
能源局

关于完善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
体制机制和政
策措施的意见

发改能源
〔2022〕
206 号

支持微电网、分布式电源、
储能和负荷聚合商等新兴市
场主体独立参与电力交易。
发挥太阳能热发电的调节作
用，开展废弃矿井改造储能
等新型储能项目研究示范，
逐步扩大新型储能应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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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抽水蓄能、新型储能参与
电力市场的机制，更好发挥
相关设施调节作用。

4

2022
年 3
月 17
日

国家能源
局

2022 年能源
工作指导意见

国能发规
划

〔2022〕
31 号

“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
施方案，跟踪评估首批科技
创新（储能）试点示范项
目；健全分时电价、峰谷电
价，支持用户侧储能多元化
发展。快新型储能、氢能等
低碳零碳负碳重大关键技术
研究。

5

2022
年 5
月 14
日

国务院办
公厅

关于促进新时
代新能源高质
量发展实施方
案的通知

国办函
〔2022〕
39 号

完善调峰调频电源补偿机
制，加大煤电机组灵活性改
造、水电扩机、抽水蓄能和
太阳能热发电项目建设力
度，推动新型储能快速发
展。研究储能成本回收机
制。

6

2022
年 5
月 24
日

国家发改
委办公厅,
国家能源
局综合司

关于进一步推
动新型储能参
与电力市场和
调度运用的通

知

发改办运
行

〔2022〕
475 号

新型储能可作为独立储能参
与电力市场；鼓励配建新型
储能与所属电源联合参与电
力市场；加快推动独立储能
参与电力市场配合电网调
峰；充分发挥独立储能技术
优势提供辅助服务。

7

2022
年 6
月 24
日

科学技术
部、国家
发改委、
工业和信
息化部、
生态环境
部、住房
和城乡建
设部、交
通运输
部、中国
科学院、
中国工程
院、国家
能源局

科技支撑碳达
峰碳中和实施
方案（2022—
2030 年）

国科发社
〔2022〕
157 号

研发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
能、液态和固态锂离子电池
储能、钠离子电池储能、液
流电池储能等高效储能技
术；研发梯级电站大型储能
等新型储能应用技术以及相
关储能安全技术。

8

2022
年 7
月 7
日

工业和信
息化部、
国家发改
委、生态

关于印发工业
领域碳达峰实
施方案的通知

工信部联
节

〔2022〕
88 号

鼓励企业、园区就近利用清
洁能源，支持具备条件的企
业开展“光伏+储能”等自
备电厂、自备电源建设。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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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部 快新型储能规模化应用。

9

2022
年 8
月 24
日

工业和信
息化部、
财政部、
商务部、
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
员会、国
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

局

关于印发加快
电力装备绿色
低碳创新发展
行动计划的通

知

工信部联
重装

〔2022〕
105 号

大幅提升电化学储能装备的
可靠性，加快压缩空气储
能、飞轮储能装备的研制，
研发储能电站消防安全多级
保障技术和装备。在新能源
资源富集地区，推动新型储
能+可再生能源发电、风光
火（水）储一体化供能试
点。

10

2023
年 1
月 3
日

工业和信
息化部、
教育部、
科学技术
部、中国
人民银
行、中国
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
委员会、
国家能源

局

关于推动能源
电子产业发展
的指导意见

工信部联
电子

〔2022〕
181 号

加强新型储能电池产业化技
术攻关，推进先进储能技术
及产品规模化应用。研究突
破超长寿命高安全性电池体
系、大规模大容量高效储
能、交通工具移动储能等关
键技术，加快研发固态电
池、钠离子电池、氢储能/
燃料电池等新型电池。

11

2023
年 1
月 4
日

国家能源
局

2023 年能源
监管工作要点

国能发监
管

〔2023〕
4 号

加快推进辅助服务市场建
设，建立电力辅助服务市场
专项工作机制，研究制定电
力辅助服务价格办法，建立
健全用户参与的辅助服务分
担共享机制，推动调频、备
用等品种市场化，不断引导
虚拟电厂、新型储能等新型
主体参与系统调节。

12

2023
年 2
月 5
日

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
员会、国
家能源局

新型储能标准
体系建设指南

/

2023 年制修订 100 项以上
新型储能重点标准；到
2025 年，在电化学储能、
压缩空气储能、可逆燃料电
池储能、超级电容储能、飞
轮储能、超导储能等领域形
成较为完善的系列标准。

13

2022
年 4
月 24
日

国家能源
局综合司

关于加强电化
学储能电站安
全管理的通知

国能综通
安全

〔2022〕
37 号

高度重视电化学储能电站安
全管理、加强电化学储能电
站规划设计安全管理、做好
电化学储能电站设备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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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电化学储能电站施工验
收、加强电化学储能电站运
行维护安全管理、提升电化
学储能电站应急消防处置能
力。

三、 储能行业立法展望

1. 双碳目标促进储能产业发展

减少碳排放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发展新能源。由于风能、光能等可再生资源

利用的受限条件多，其自身波动性、间歇性等缺点决定了灵活性将是新的能源

系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从技术属性来看，储能技术正好能够满足新的能

源系统对灵活性的需求。在双碳目标下，储能作为构建零碳电力系统的关键组

成部分，迎来了暴发性的发展机遇。因此，储能技术发展不仅被写进多个双碳

行动方案、十四五规划，同时中央和地方也在此背景下相继出台了诸多鼓励储

能技术、储能项目发展的产业政策。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期和窗口期，也是新型储能发

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再次强调，新型

储能产业的发展目标为“到 2025 年，新型储能由商业化初期步入规模化发展阶

段，具备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条件；到 2030 年，新型储能全面市场化发展”。同

时要求做好政策保障，健全新型储能管理体系，积极试点示范，稳妥推进新型

储能产业化进程。

2. 储能法律法规层级有待进一步提高

尽管当前国家和地方出台的储能政策层出不穷，但经梳理可发现大多为其

他规范性文件。在法律方面，目前仅有《可再生能源法》中提及“发展和应用

智能电网、储能等技术，完善电网运行管理”，《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对

此进行了重申，但该法自 2020 年 4 月 10 日公开征求意见以来，至今仍未实施。

在行政规章层面，国家能源局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发布了《新型储能项目

管理规范（暂行）》，为国家层面的第一个对新型储能项目备案建设、并网运

行等进行系统规定的规范文件。此外，2021 年 12 月，国家能源局修订发布了

《电力并网运行管理规定》《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办法》，正式承认新型储能拥

有独立的并网主体地位。

而在其他规范性文件层面，国家和地方上均出台了大量的相关文件，据不

完全统计，2023 年 1-6 月，国家和地方各省市自治区一共出台了 300 余项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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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相关政策。

因此，整体来看，尽管储能产业高速发展，其配套的法规政策也显示出井

喷的形式，但从层级来看，该等文件多为其他规范性文件，鲜有涉及立法层面，

储能法律法规层级有待进一步提高。

3. 期待各地补贴政策促进储能技术落地

2022 年 5 月 24 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国家能源局综合司联合发布《关

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调度运用的通知》，要求建立完善适应

储能参与的市场机制，鼓励新型储能自主选择参与电力市场，坚持以市场化方

式形成价格，持续完善调度运行机制，发挥储能技术优势，提升储能总体利用

水平，保障储能合理收益，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在工商业储能补贴政策方面，截至目前，全国各地正在执行的储能补贴政

策主要以用户侧为主，注重与分布式光伏相结合，补贴的方式主要有投资补贴、

容量补贴和放电补贴。据不完全统计，2023 年上半年，各地发布新型储能补贴

政策达到 26 条，其中广东省和浙江省发布的补贴政策较多。

根据《“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到 2030 年，要实现新型储能

全面市场化发展。为促进储能技术发展和落地，期待各地方能在目前的基础上

出台更多补贴政策及相关市场规则，促进储能企业平等参与市场交易，通过政

策先行的方式引导储能产业的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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